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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2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潘佩璆議員 “加強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照顧者的支援”議案  
提出的修正案  

 
  繼於 2012年 2月 17日發出立法會CB(3) 467/11-12號文件後，

謹請議員注意，立法會主席已批准李國麟議員及梁家傑議員提出

經修改的修正案。  
 
2.  為方便議員參閱，原議案及議案在不同情況下經修正後的

措辭載於附錄 (只備中文本 )，而該兩位議員經修改修正案的詳情

載於以下列表︰  
 
 動議修正案的  

議員  
 

經修改修正案 

的措辭載於 

(a) 李國麟議員  
(動議第二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第 4項  
 

(b) 梁家傑議員  
(動議第三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第 6至 8項  

 

3.  如任何議員希望參閱附錄內任何措辭的英譯本，請致電

3919 3306與高級議會秘書 (3)3林蔭傑先生聯絡，以便秘書處準備

有關議員所需措辭的英譯本，以供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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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為節省用紙，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該共有 8個情況的

附錄。然而，在有關立法會會議舉行的整段期間，該附錄連同相關

通告的複本會分別放置在會議廳前廳內面向主要入口的長木桌上，

以及會議廳內何秀蘭議員及王國興議員座位後的桌上。如議員希望

索取複本自用，請致電 3919 3311與議會事務部 3聯絡。  
 
5.  此外，就這項議案發出的通告 (包括此通告及附錄 )已上載

立法會網站，供議員參閱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 
連附件 (附錄只透過電郵發放 ) 



附錄  
Appendix 

 
2012年 2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  

“加強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照顧者的支援”議案辯論  
 
1. 潘佩璆議員的原議案  

 
認知障礙症 (又稱 ‘腦退化症 ’或 ‘癡呆症 ’)是一種患者數目眾多、病情

影響層面廣闊、對家屬造成重大照顧壓力的疾病；雖然行政長官分

別於 2010-11年度及 2011-12年度發表的施政報告都曾經提及改善和

增加對老年癡呆症患者提供的服務，然而情況卻未有實質改善；隨

着人口老化，本港認知障礙症患者人數不斷增加，但政府一直欠缺

一套長遠而全面的政策，而所給予的支援及資源亦不足以應付有關

需求，使該等患者未能得到適切的治療及護理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

府：  
 
(一 ) 統籌醫、社的配合和合作，並訂定一套跨部門、長遠而全

面的政策，以應付認知障礙症問題；  
 
(二 ) 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及時的診斷、評估、治療及跟進服

務，並為該等患者設立專門的日間護理及支援中心，令有

需要的患者得到適切的照顧；  
 
(三 ) 立即增加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名額，並延

長服務時間及增加人手，以縮短使用者的輪候時間；  
 
(四 ) 設立照顧者津貼及情緒輔導服務，以加強對認知障礙症患

者家人及照顧者的經濟及精神支援；  
 
(五 ) 在設計院舍時，應考慮使用者的需要，設計便利認知障礙

症患者的設施；  
 
(六 ) 建立認知障礙症患者資料庫，以便對該等病人的情況作出

更深入的研究和統計，並在有需要時可迅速協助他們得到

適切的幫助；  
 
(七 ) 向有關的專業人員提供訓練，以加強他們對認知障礙症患

者的治療、診斷及處理等方面的專業知識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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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加強有關認知障礙症的全民教育，藉此在社區及早偵測出

認知障礙症患者，以助在病情早期進行治療，緩減患者的

病情。  
 
2. 經黃成智議員修正的議案   

 
鑒於認知障礙症 (又稱 ‘腦退化症 ’或 ‘癡呆症 ’)是一種患者數目眾

多、病情影響層面廣闊、對家屬造成重大照顧壓力的疾病；雖然行

政長官分別於 2010-11年度及 2011-12年度發表的施政報告都曾經提

及改善和增加對老年癡呆症患者提供的服務，然而情況卻未有實質

改善；隨着人口老化，本港認知障礙症患者人數不斷增加，但政府

一直欠缺一套長遠而全面的政策，而所給予的支援及資源亦不足以

應付有關需求，使該等患者未能得到適切的治療及護理；就此，本

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統籌醫、社的配合和合作，並訂定一套跨部門、長遠而全

面的政策，以應付認知障礙症問題；  
 
(二 ) 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及時的診斷、評估、治療及跟進服

務，並為該等患者設立專門的日間護理設立及資助專為認
知障礙症患者提供服務的日間護理、評估及支援中心，令

有需要的患者得到適切的照顧；  
 
(三 ) 立即增加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名額，並延

長服務時間及增加人手，以縮短使用者的輪候時間；  
 
(四 ) 設立照顧者津貼及情緒輔導服務，以加強對認知障礙症患

者家人及照顧者的經濟及精神支援；  
 
(五 ) 在設計院舍時，應考慮使用者的需要，設計便利認知障礙

症患者的設施；  
 
(六 ) 建立認知障礙症患者資料庫，以便對該等病人的情況作出

更深入的研究和統計，並在有需要時可迅速協助他們得到

適切的幫助；  
 
(七 ) 向有關的專業人員提供訓練，以加強他們對認知障礙症患

者的治療、診斷及處理等方面的專業知識；及  
 
(八 ) 加強有關認知障礙症的全民教育，藉此在社區及早偵測出

認知障礙症患者，以助在病情早期進行治療，緩減患者的

病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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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 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3. 經李國麟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隨着人口老化，長者患上認知障礙症 (又稱 ‘腦退化症 ’或 ‘癡呆症 ’)  

的數目不斷增加；認知障礙症是一種患者數目眾多、病情影響層面

廣闊、對家屬造成重大照顧壓力的疾病；雖然行政長官分別於

2010-11年度及 2011-12年度發表的施政報告都曾經提及改善和增加

對老年癡呆症患者提供的服務，然而情況卻未有實質改善；隨着人

口老化，本港認知障礙症患者人數不斷增加，但政府一直欠缺一套

長遠而全面的政策，而所給予的支援及資源亦不足以應付有關需

求，使該等患者未能得到適切的治療及護理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
 
(一 ) 統籌醫、社的配合和合作，並訂定一套跨部門、長遠而全

面的政策，以應付認知障礙症問題；  
 
(二 ) 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及時的診斷、評估、治療及跟進服

務，並為該等患者設立專門的日間護理及支援中心，令有

需要的患者得到適切的照顧；  
 
(三 ) 立即增設認知障礙症患者護理院舍，為該等院舍設計及訂

立特別和全面的護理服務及配套設施，同時增加安老院舍

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名額，並延長服務時間及增加

人手，以縮短使用者的輪候時間，以作緩衝；  
 
(四 ) 引入照顧者充權計劃及設立綜合社區支援服務，以強化照

顧者的實務照顧技巧及提供適當的支援，並設立照顧者津

貼及情緒輔導服務，以加強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家人及照顧

者的經濟及精神支援；  
 
(五 ) 在設計院舍時，應考慮使用者的需要，設計便利認知障礙

症患者的設施在設立認知障礙症患者護理院舍及安老院舍
時，應在環境及設計上引入分層護理模式，以照顧不同程
度的認知障礙症患者的不同需要；  

  
(六 ) 建立認知障礙症患者資料庫，以便對該等病人的情況作出

更深入的研究和統計，並在有需要時可迅速協助他們得到

適切的幫助；  
 
(七 ) 向有關的專業人員提供訓練，以加強他們對認知障礙症患

者的治療、診斷及處理等方面的專業知識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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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加強有關腦部健康及認知障礙症的全民教育，藉此在社區

讓市民作出預防，並進一步加強相關的基層醫療服務，以
及早偵測出認知障礙症患者，以助在病情早期進行治療，

緩減患者的病情。  
 
註：  李國麟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4. 經黃成智議員及李國麟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認知障礙症 (又稱 ‘腦退化症 ’或 ‘癡呆症 ’)是一種患者數目眾

多、病情影響層面廣闊、對家屬造成重大照顧壓力的疾病；雖然行

政長官分別於 2010-11年度及 2011-12年度發表的施政報告都曾經提

及改善和增加對老年癡呆症患者提供的服務，然而情況卻未有實質

改善；隨着人口老化，本港認知障礙症患者人數不斷增加，但政府

一直欠缺一套長遠而全面的政策，而所給予的支援及資源亦不足以

應付有關需求，使該等患者未能得到適切的治療及護理；就此，本

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統籌醫、社的配合和合作，並訂定一套跨部門、長遠而全

面的政策，以應付認知障礙症問題；  
 
(二 ) 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及時的診斷、評估、治療及跟進服

務，並為該等患者設立專門的日間護理設立及資助專為認
知障礙症患者提供服務的日間護理、評估及支援中心，令

有需要的患者得到適切的照顧；  
 
(三 ) 立即增設認知障礙症患者護理院舍，為該等院舍設計及訂

立特別和全面的護理服務及配套設施，同時增加安老院舍

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名額，並延長服務時間及增加

人手，以縮短使用者的輪候時間，以作緩衝；  
 
(四 ) 引入照顧者充權計劃及設立綜合社區支援服務，以強化照

顧者的實務照顧技巧及提供適當的支援，並設立照顧者津

貼及情緒輔導服務，以加強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家人及照顧

者的經濟及精神支援；  
 
(五 ) 在設計院舍時，應考慮使用者的需要，設計便利認知障礙

症患者的設施在設立認知障礙症患者護理院舍及安老院舍

時，應在環境及設計上引入分層護理模式，以照顧不同程

度的認知障礙症患者的不同需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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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建立認知障礙症患者資料庫，以便對該等病人的情況作出

更深入的研究和統計，並在有需要時可迅速協助他們得到

適切的幫助；  
 
(七 ) 向有關的專業人員提供訓練，以加強他們對認知障礙症患

者的治療、診斷及處理等方面的專業知識；及  
 
(八 ) 加強有關腦部健康及認知障礙症的全民教育，藉此在社區

讓市民作出預防，並進一步加強相關的基層醫療服務，以

及早偵測出認知障礙症患者，以助在病情早期進行治療，

緩減患者的病情。  
 
註：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 李國麟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5. 經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認知障礙症 (又稱 ‘腦退化症 ’或 ‘癡呆症 ’)是一種患者數目眾

多、病情影響層面廣闊、對家屬造成重大照顧壓力的疾病，患者及
照顧者均應得到社會更多支援與關顧；雖然行政長官分別於 2010-11
年度及 2011-12年度發表的施政報告都曾經提及改善和增加對老年

癡呆症患者提供的服務，然而情況卻未有實質改善；隨着人口老化，

本港認知障礙症患者人數不斷增加，但政府一直欠缺一套長遠而全

面的政策，而所給予的支援及資源亦不足以應付有關需求，使該等

患者未能得到適切的治療及護理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統籌醫、社的配合和合作，並訂定一套跨部門、長遠而全

面的政策，以應付認知障礙症問題；  
 
(二 ) 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及時的診斷、評估、治療及跟進服

務，並為該等患者設立專門的日間護理及支援中心，令有

需要的患者得到適切的照顧；  
 
(三 ) 立即增加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名額，並延

長服務時間及增加人手，以縮短使用者的輪候時間；  
 
(四 ) 設立照顧者津貼及情緒輔導服務，以加強對認知障礙症患

者家人及照顧者的經濟及精神支援，提供專門的訓練課程
予照顧者報讀，讓他們掌握照顧技巧；  

 



 -  6  -  

(五 ) 在設計院舍時，應考慮使用者的需要，設計便利認知障礙

症患者的設施；  
 
(六 ) 建立認知障礙症患者資料庫，以便對該等病人的情況作出

更深入的研究和統計，並在有需要時可迅速協助他們得到

適切的幫助；  
 
(七 ) 向有關的專業人員提供訓練，以加強他們對認知障礙症患

者的治療、診斷及處理等方面的專業知識；及  
 
(八 ) 加強有關認知障礙症的全民教育，藉此在社區及早偵測出

認知障礙症患者，以助在病情早期進行治療，緩減患者的

病情； 
 
(九 ) 在全港 18區增設認知障礙症患者支援中心，提供輔導、情

緒支援、轉介等服務，協助及支援照顧者對於長期護理的
需要，並提供健康教育和舉辦社交及康樂活動等，令患者
及照顧者保持與社區的接觸；  

 
(十 ) 成立由醫生、社康護士及社工等組成的外展服務隊，定期

探訪在家中接受照顧的患者，跟進情況並主動保持聯繫，
以期盡快為有需要的患者及照顧者提供適當的協助；及  

 
(十一 ) 設立跨專科服務的綜合診所，因應同時患上其他疾病 (甚至

是長期病患 )的認知障礙症患者不同時間的不同需要，提供
合適的治療方案，減少患者走訪醫院各部門的需要。  

 
註： 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6. 經黃成智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認知障礙症 (又稱 ‘腦退化症 ’或 ‘癡呆症 ’)是一種患者數目眾

多、病情影響層面廣闊、對家屬造成重大照顧壓力的疾病；雖然行

政長官分別於 2010-11年度及 2011-12年度發表的施政報告都曾經提

及改善和增加對老年癡呆症患者提供的服務，然而情況卻未有實質

改善；隨着人口老化，本港認知障礙症患者人數不斷增加，但政府

一直欠缺一套長遠而全面的政策，而所給予的支援及資源亦不足以

應付有關需求，使該等患者未能得到適切的治療及護理；就此，本

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統籌醫、社的配合和合作，並訂定一套跨部門、長遠而全

面的政策，以應付認知障礙症問題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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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及時的診斷、評估、治療及跟進服

務，並為該等患者設立專門的日間護理設立及資助專為認
知障礙症患者提供服務的日間護理、評估及支援中心，令

有需要的患者得到適切的照顧；  
 
(三 ) 立即增加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名額，並延

長服務時間及增加人手，以縮短使用者的輪候時間；  
 
(四 ) 設立照顧者津貼及情緒輔導服務，以加強對認知障礙症患

者家人及照顧者的經濟及精神支援，提供專門的訓練課程

予照顧者報讀，讓他們掌握照顧技巧；  
 
(五 ) 在設計院舍時，應考慮使用者的需要，設計便利認知障礙

症患者的設施；  
 
(六 ) 建立認知障礙症患者資料庫，以便對該等病人的情況作出

更深入的研究和統計，並在有需要時可迅速協助他們得到

適切的幫助；  
 
(七 ) 向有關的專業人員提供訓練，以加強他們對認知障礙症患

者的治療、診斷及處理等方面的專業知識；及  
 
(八 ) 加強有關認知障礙症的全民教育，藉此在社區及早偵測出

認知障礙症患者，以助在病情早期進行治療，緩減患者的

病情；  
 
(九 ) 在全港 18區增設認知障礙症患者支援中心，提供輔導、情

緒支援、轉介等服務，協助及支援照顧者對於長期護理的

需要，並提供健康教育和舉辦社交及康樂活動等，令患者

及照顧者保持與社區的接觸；  
 
(十 ) 成立由醫生、社康護士及社工等組成的外展服務隊，定期

探訪在家中接受照顧的患者，跟進情況並主動保持聯繫，

以期盡快為有需要的患者及照顧者提供適當的協助；及  
 
(十一 ) 設立跨專科服務的綜合診所，因應同時患上其他疾病 (甚至

是長期病患 )的認知障礙症患者不同時間的不同需要，提供

合適的治療方案，減少患者走訪醫院各部門的需要。  
 
註：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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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經李國麟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隨着人口老化，長者患上認知障礙症 (又稱 ‘腦退化症 ’或 ‘癡呆症 ’)  

的數目不斷增加；認知障礙症是一種患者數目眾多、病情影響層面

廣闊、對家屬造成重大照顧壓力的疾病；雖然行政長官分別於

2010-11年度及 2011-12年度發表的施政報告都曾經提及改善和增加

對老年癡呆症患者提供的服務，然而情況卻未有實質改善；隨着人

口老化，本港認知障礙症患者人數不斷增加，但政府一直欠缺一套

長遠而全面的政策，而所給予的支援及資源亦不足以應付有關需

求，使該等患者未能得到適切的治療及護理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
 
(一 ) 統籌醫、社的配合和合作，並訂定一套跨部門、長遠而全

面的政策，以應付認知障礙症問題；  
 
(二 ) 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及時的診斷、評估、治療及跟進服

務，並為該等患者設立專門的日間護理及支援中心，令有

需要的患者得到適切的照顧；  
 
(三 ) 立即增設認知障礙症患者護理院舍，為該等院舍設計及訂

立特別和全面的護理服務及配套設施，同時增加安老院舍

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名額，並延長服務時間及增加

人手，以縮短使用者的輪候時間，以作緩衝；  
 
(四 ) 引入照顧者充權計劃及設立綜合社區支援服務，以強化照

顧者的實務照顧技巧及提供適當的支援，並設立照顧者津

貼及情緒輔導服務，以加強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家人及照顧

者的經濟及精神支援；  
 
(五 ) 在設計院舍時，應考慮使用者的需要，設計便利認知障礙

症患者的設施在設立認知障礙症患者護理院舍及安老院舍
時，應在環境及設計上引入分層護理模式，以照顧不同程
度的認知障礙症患者的不同需要；  

  
(六 ) 建立認知障礙症患者資料庫，以便對該等病人的情況作出

更深入的研究和統計，並在有需要時可迅速協助他們得到

適切的幫助；  
 
(七 ) 向有關的專業人員提供訓練，以加強他們對認知障礙症患

者的治療、診斷及處理等方面的專業知識；及  
 
(八 ) 加強有關腦部健康及認知障礙症的全民教育，藉此在社區

讓市民作出預防，並進一步加強相關的基層醫療服務，以



 -  9  -  

及早偵測出認知障礙症患者，以助在病情早期進行治療，

緩減患者的病情；  
 
(九 ) 在全港 18區增設認知障礙症患者支援中心，提供輔導、情

緒支援、轉介等服務，協助及支援照顧者對於長期護理的

需要，並提供健康教育和舉辦社交及康樂活動等，令患者

及照顧者保持與社區的接觸；  
 
(十 ) 成立由醫生、社康護士及社工等組成的外展服務隊，定期

探訪在家中接受照顧的患者，跟進情況並主動保持聯繫，

以期盡快為有需要的患者及照顧者提供適當的協助；及  
 
(十一 ) 設立跨專科服務的綜合診所，因應同時患上其他疾病 (甚至

是長期病患 )的認知障礙症患者不同時間的不同需要，提供

合適的治療方案，減少患者走訪醫院各部門的需要。  
 
註：李國麟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 

8. 經黃成智議員、李國麟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認知障礙症 (又稱 ‘腦退化症 ’或 ‘癡呆症 ’)是一種患者數目眾

多、病情影響層面廣闊、對家屬造成重大照顧壓力的疾病；雖然行

政長官分別於 2010-11年度及 2011-12年度發表的施政報告都曾經提

及改善和增加對老年癡呆症患者提供的服務，然而情況卻未有實質

改善；隨着人口老化，本港認知障礙症患者人數不斷增加，但政府

一直欠缺一套長遠而全面的政策，而所給予的支援及資源亦不足以

應付有關需求，使該等患者未能得到適切的治療及護理；就此，本

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統籌醫、社的配合和合作，並訂定一套跨部門、長遠而全

面的政策，以應付認知障礙症問題；  
 
(二 ) 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及時的診斷、評估、治療及跟進服

務，並為該等患者設立專門的日間護理設立及資助專為認
知障礙症患者提供服務的日間護理、評估及支援中心，令

有需要的患者得到適切的照顧；  
 
(三 ) 立即增設認知障礙症患者護理院舍，為該等院舍設計及訂

立特別和全面的護理服務及配套設施，同時增加安老院舍

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名額，並延長服務時間及增加

人手，以縮短使用者的輪候時間，以作緩衝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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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引入照顧者充權計劃及設立綜合社區支援服務，以強化照

顧者的實務照顧技巧及提供適當的支援，並設立照顧者津

貼及情緒輔導服務，以加強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家人及照顧

者的經濟及精神支援；  
 
(五 ) 在設計院舍時，應考慮使用者的需要，設計便利認知障礙

症患者的設施在設立認知障礙症患者護理院舍及安老院舍

時，應在環境及設計上引入分層護理模式，以照顧不同程

度的認知障礙症患者的不同需要；  
 
(六 ) 建立認知障礙症患者資料庫，以便對該等病人的情況作出

更深入的研究和統計，並在有需要時可迅速協助他們得到

適切的幫助；  
 
(七 ) 向有關的專業人員提供訓練，以加強他們對認知障礙症患

者的治療、診斷及處理等方面的專業知識；及  
 
(八 ) 加強有關腦部健康及認知障礙症的全民教育，藉此在社區

讓市民作出預防，並進一步加強相關的基層醫療服務，以

及早偵測出認知障礙症患者，以助在病情早期進行治療，

緩減患者的病情；  
 
(九 ) 在全港 18區增設認知障礙症患者支援中心，提供輔導、情

緒支援、轉介等服務，協助及支援照顧者對於長期護理的

需要，並提供健康教育和舉辦社交及康樂活動等，令患者

及照顧者保持與社區的接觸；  
 
(十 ) 成立由醫生、社康護士及社工等組成的外展服務隊，定期

探訪在家中接受照顧的患者，跟進情況並主動保持聯繫，

以期盡快為有需要的患者及照顧者提供適當的協助；及  
 
(十一 ) 設立跨專科服務的綜合診所，因應同時患上其他疾病 (甚至

是長期病患 )的認知障礙症患者不同時間的不同需要，提供

合適的治療方案，減少患者走訪醫院各部門的需要。  
 
註：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 李國麟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 
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 

 


